
— 1 —

关于市十八届人大五次会议第 40 号

代表建议的答复

张舒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严查严惩电动车违规行为的建议收悉，感谢您

对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关心关注，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

下：

近年来，电动自行车和低速三、四轮电动车等车辆以其经济、

快捷、操作简单的优势，得到部分市民青睐。电动自行车出行在

方便群众的同时，也带来一些城市交通运行和管理方面的问题。

比如部分人员缺乏安全意识，驾驶车辆不遵守交通规则，出现逆

向行驶、闯红灯、超速行驶、违规载人等行为。加之我市属于丘

陵地形，有的路段为连续弯道和陡坡，个别路段上下坡急且长，

有的驾驶人驾驶技能生疏，操作不当，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。对

此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部署要求，紧

密结合实际，采取一系列措施，持续加强电动自行车和低速电动

车交通违法整治，取得一定成效。

同时我们也看到，电动自行车和低速电动车道路交通安全管

理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难题，需要持续用力、久久为功。这些难

题主要有：一是，相对于机动车，驾驶电动自行车无需考取驾驶

证，驾驶人对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学习掌握不充分，交通安

全意识相对淡薄。同时，对其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，也缺乏驾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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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记分、暂扣等强有力的制约措施。二是，我市作为旅游城市，

部分来威游客采取驾驶租赁电动自行车的方式出行，对期间的不

戴安全头盔、占用机动车道等行为，路面民警纠正教育一批，次

日又新来一批，治理效果固化难。三是，目前低速电动车未进入

国家工信部机动车产品目录，无法登记上牌，但商家往往以不用

登记上牌、不用考驾驶证等噱头误导消费者购买，民警执法时驾

驶人又以商家噱头辩解，给管理带来较大难度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按照上级有关部署要求，并结合您的建议，

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，与有关职能部门密切协作、综合施策，

持续推进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和低速电动车道

路通行秩序治理工作，努力维护辖区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。

一是严格登记挂牌。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登记制度，加强带

牌销售网点监督管理，督促其规范办理业务，确保登记的车辆符

合国家标准，通过采取现场检查及后台抽查等方式发现以欺骗、

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电动自行车登记的，依法予以撤销，收回

号牌，同时取消该企业带牌销售资质。对于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低

速电动车，依法坚决不予登记挂牌并做好政策解释工作。

二是广泛宣传引导。在开展社会面宣传的基础上，加大社区

及老年人等重点群体的交通安全宣传，提高重点群体的宣教效

果。组织警力深入辖区快递企业，结合典型交通事故案例，向快

递配送员讲解驾驶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、闯红灯、不佩戴安全头

盔等违法行为的危害性，督促快递企业进一步落实好交通安全主

体责任，加强从业人员的日常教育管理。针对来威游客特点，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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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在动车站设置宣传易拉宝、在特定区域发送宣传提示短信、在

相关路段增设宣传提示牌等系列措施，使游客在进入威海的第一

时间了解出行注意事项，自觉做到文明出游、守法骑行。

三是强化路面管控。以商业中心、农贸市场、医院等电动自

行车和低速电动车通行集中区域为重点，科学调配警力，采取日

常巡查和小分队集中整治相结合、民警执法和文明交通志愿者劝

导相结合等方式，依法查纠驾驶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、违法载人、

闯红灯、逆向行驶以及低速电动车无牌无证等道路交通违法行

为，营造强大整治声势。

四是推动协同共治。按照上级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

治行动和加强低速电动车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有关部署，配合、

推动工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完善车辆生产、销售环节的源头治理

机制，严查生产销售超标车、非法改装车辆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努

力实现从路面末端治理向源头综合治理的转变。

威海市公安局

2025 年 6 月 26 日

（联系人：周基孟，联系电话：5276166）


